


个阶段，以学校自我评估为主。学校自我评估为诊断式评估，

是对学位授权点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评估，全面

检查学位授权点办学条件和培养制度建设情况，认真查找影

响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的突出问题，在自我评估期间

持续做好改进工作，凝练特色。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学校自我评

估阶段为 2020—2024 年，教育行政部门抽评阶段为 2025 年。 

二、评估范围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包括 2013 年

以前（含 2013 年）获得授权的学位授权点及 2013-2015 年

获得授权且专项合格评估结果达到合格的学位授权点。我校

共有 40 个学位授权点应参加本轮周期性合格评估，其中，

学术学位授权点 24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16 个，具体如下： 

（一）学术学位授权点 24 个： 

1.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哲学、体育学、考

古学、中国史、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生态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2.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教育学、心理学、

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世界史、统计学、光学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药学、工商管理、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 

（二）专业学位授权点 16 个：应用统计、法律、教育、

体育、汉语国际教育、应用心理、翻译、新闻与传播、文物

与博物馆、农业、药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



图书情报、艺术。 

三、组织形式及组织机构 

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由学校统筹安排部署，各培养

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及实际情况开展学位授权点自评工作，

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1.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为全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的领导机构，负责全校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的规划、统筹和

审核，制定评估工作方案，保障评估工作程序，分类制定评

估内容及指标体系，确定评估方式，指导研究生培养单位开

展学位授权点自评工作。研究生院负责具体工作组织实施，

编制《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 

2.各培养单位成立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组。同一学

位授权点归属不同培养单位的，工作组由相关培养单位联合

成立。 

工作组组长由院长(所长、主任)担任，副组长由分管研

究生教育工作的副院长(副主任、副所长)担任，成员由学位

授权点学科带头人或方向带头人组成。各培养单位根据本单

位实际，可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及专业学位授权点设置成

立若干评估工作小组。 

工作组根据学校评估工作方案实施安排，制定所属学位

授权点自评工作方案，包括评估内容、指标体系、评估标准

和评估工作日程等，并根据学校评估工作进程提交校外同行

专家人选，组织同行专家评议，撰写《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

报告》和《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填报《学位授



权点基本状态信息表》等。 

四、评估内容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对学位授权点建设水平与人才

培养质量的整体评估，自我评估从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

资队伍、学科方向、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和特色、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学术交流、条件建设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真实、

准确考察学位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标

准和要求不低于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基本条件，即国

务院学位办《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评估应

重点突出人才培养，强化“三全育人”，具体评估指标体系

见《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 

各学位授权点可参照《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自主制定

本学位授权点的评估内容和指标体系，确定合格标准，所制

定的合格标准不得低于国务院学位办《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

本条件》（2020），学术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不得低

于国家制定的《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专业

学位类别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五、评估方式 

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主要采取国内（外）同行专家评估，

通过查阅材料、现场交流、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学位授权点

开展评议，提出诊断式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将学位

授权点自我评估与自主开展或参加的相关学科领域具有公

信力的国际评估、教育质量认证等相结合。学术学位授权点

按照一级学科开展，专业学位授权点按照专业学位类别开



展。 

1.专家聘请。各学位授权点聘请外单位同行专家，专家

组人数应为奇数且不少于 9人。评估专家一般应是本学科领

域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导师。博士学位授权点评估专家应

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专业学位授权点评

估专家应包括行业专家且不少于专家人数的 1/3。评估专家

应优先聘请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单位专

家、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或本学科全国知名专家。 

2.专家沟通。各学位授权点应事先与评估专家进行充分

沟通，向专家说明本单位的办学目标、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评估目的、评估方式、工作要求和工作流程等，听取专家对

评估工作安排的意见。 

3.材料组织。各学位授权点根据最终确定的评估安排和

要求，组织自我评估材料。评估材料包括学位授权点基本情

况表、《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研究生培养方案、《学

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表》、学科建设“十四五”规划及其

他学位授权点认为应提交给专家的材料，评估材料应提前发

送专家，并根据专家意见，补充完善自评材料。 

4.专家评议。评估专家通过听取总体汇报、与师生和管

理人员座谈、查阅有关资料等方式，了解学位授权点基本情

况。专家组经过充分讨论，提出诊断式评议意见。专家评议

意见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各个方面，

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5.评估结果。学位授权点根据专家评议意见确定学位授

权点自我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包括“合格”和“不合格”，

全体专家 1/2 以上（不含 1/2）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

评估结果为“不合格”，其他情形为“合格”。 

6.评估结果处理。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及专家评议

意见应及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估结果为“合格”且

全体专家 2/3 以上（含 2/3）评议意见为“合格”的，继续

开展学位授权工作；评估结果为“合格”但专家评议意见为

“合格”不足全体专家 2/3 的，应根据专家评议意见制定整

改方案，并在自我评估阶段内完成专项整改；评估结果为“不

合格”的，在自评阶段结束前完成自主整改，整改后重新评

估达到合格的按“合格”继续开展学位授权，放弃整改或整

改后评估结果仍未“不合格”的，撤销学位授权。  

7.改进提升方案。学位授权点根据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和不足，结合评估专家意见，制定改进提升方案。改进提

升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包括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和保

障措施。 

六、工作流程 

1.学校制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确定参评学

位授权点，确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基本内容和合格标准，

制定评估工作要求和工作规范，明确工作部署和时间安排。 

2.各培养单位成立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组，根据学

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及相关工作安排，制定所属



学位授权点自评工作方案。 

3.学校制定全校学位授权点专家评估开展计划，每年安

排 10-15 个学位授权点进行同行专家评议，2024 年 6 月前全

部参评学位授权点完成同行专家评议工作。 

4.根据学校评估工作整体安排及学位授权点自评工作

方案，各学位授权点聘请同行专家进行评议，根据评议结果

和学位授权点持续建设情况，制定改进提升方案，完成《学

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编写。 

5.《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经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议通过后，于 2025 年 3 月底前上传“全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抽评。 

七、时间安排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每年 3 月 10 日前 
各培养单位完成上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

年度报告》 

2 每年 3 月 10 日前 
研究生院完成上年度《研究生教育发展质

量年度报告》 

3 每年 3 月 31 日前 

研究生院发布上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年

度报告》、《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

告》 

4 2021 年 5 月 15 前 

学校制定《山西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工作方案》并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及山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5 
2022 年及 2025 年

3 月 10 日前 

各培养单位完成《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

息表》填报 

6 
2022 年及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 

研究生院上报《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

表》 

7 
2021 年 5 月-2025

年 3 月 

按照学校部署，培养单位成立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工作组，制定所属学位授权点自






